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學生 懲處 建議單　　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班　　級
	
	座　　號
	
	姓　　名
	

	事　　由
	
	引用條款
	條　款

	
	
	懲處種類

(請用阿拉伯數字)
	大過　　次

小過　　次

警告　　次

	學生簽名
	
	查報老師
	
	導　　師
	

	生教組長
	
	輔導老師
	
	校長

	學務主任
	
	輔導主任
	
	


注意事項：1.老師懲處學生時務必通知家長(監護人)。　2.本表視同正式公文經批示後不再辦稿。
第一聯 學務處留存(白)　第二聯 查報老師留存(紅)　第三聯 導師留存(黃)　第四聯 請黏貼聯絡簿通知家長（藍）

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學生 懲處 通知單　　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班　　級
	
	座　　號
	
	姓　　名
	

	事　　由
	
	引用條款
	條　款

	
	
	懲處種類

(請用阿拉伯數字)
	大過　　次

小過　　次

警告　　次

	學生簽名
	
	查報老師
	
	導　　師
	


注意事項：1.老師懲處學生時務必通知家長(監護人)。

2.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，不服學校所為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者，得自知悉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以書面申訴書，向學校提出申訴。
3.欲申請改過銷過之學生，須在1個月內(不含寒暑假)未被懲處者，方得進行改過銷過，請家長(監護人)協助提醒學生。

第一聯 學務處留存(白)　第二聯 查報老師留存(紅)　第三聯 導師留存(黃)　第四聯 請黏貼聯絡簿通知家長（藍）

